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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辦理資深優良教師審查作業注意事項 

一、 依據教育部「各級學校資深優良教師獎勵要點」辦理。 

二、 資深優良教師獎勵年屆分為10、20、30、40年，年資一律採計至115年7月31日止，其起迄時間如

下：(以115年請頒為例) 

（一）服務年資屆滿10年：105年8月1~31日到職至115年7月31日止 

（二）服務年資屆滿20年：95年8月1~31日到職至115年7月31日止 

（三）服務年資屆滿30年：85年8月1~31日到職至115年7月31日止 

（四）服務年資屆滿40年：75年8月1~31日到職至115年7月31日止 

（五）屆退或死亡當年屆滿9年6個月、19年6個月、29年6個月、39年6個月，得從寬申請。 

（六）申請補發者： 

 1.凡屆獎勵當年因故未申請者，得申請補辦。 

 2.但年資累計已符申請高一年屆之獎勵時，則不得再補辦低一年屆之獎勵。 

 3.請受獎教師自行出具切結證明由學校自存，並請於報送名冊及推薦表備註欄敘明補辦000年。 

三、申請條件： 

  「專任」、「合格教師」、「連續」實際從事教學工作，且「最近10年成績優良」。 

（一）「專任」、「合格教師」： 

   指編制內有給之專任，且依相關規定辦理教師資格登記或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之教師。 

※不含兼任、兼課。 

（二）年資連續： 

1.「連續」：指自任職於公私立學校之當月起，前後職務之離職與到職之月份連續未曾中斷；中

斷者，自中斷結束後再任職於公私立學校之當月起算。（獎勵要點四） 

※舉例：a.某正式教師於7月2日離職，8月31日到職者→年資連續。 

b.某正式教師於6月30日離職，8月1日到職者→請參閱”釋例彙編114.02版【釋 

83】”。(依教育部109年12月2日臺教師(三)字第1090170547函代理教師得否倂 

計資深優良教師獎勵年資疑義案，年資視各縣市聘約另處。) 

  2.例外視為連續(以下均為釋例彙編114.02版)： 

(1）帶職帶薪進修者。（年資得採計） 

(2）留職停薪。（除義務役外，其餘年資【例如：志願役﹝釋19﹞、﹝釋40﹞】不得採計） 

(3）辭職就讀研究所，於畢業後仍任專任教師者。（年資不得採計） 

(4）因案停職，經奉准復職者。（年資不得採計）【釋8】 

(5）因遷調改任代課教師，嗣後復聘（派）任。（年資不得採計）【釋10】 

(6)軍訓教官依法規奉准帶職帶薪錄取戰略教育、指參教育班隊、軍官正規班至軍事院校訓練 

者。 

(7)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依法至技職校院合 

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進行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者。 

(8)專任合格教師辭職就讀三年制師範專科學校、大學、研究所，於畢業後仍任專任教師者。但 

  該段年資不予採計。 

(9)在職專任合格教師因故申請留職停薪，復職後仍任專任教師者。但該段年資不予採計。 

（三）最近10年成績優良（105-113年考核）：  

  1.成績優良（須同時具有以下條件）： 

（1）考核或評鑑結果，均核定通過、晉級或發給獎金。（考列4條1款或4條2款）。 

（2）未受刑事、懲戒處分或平時考核記過以上（功過相抵後）處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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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未達優良（考列4條3款）應重新起算達連續10年成績優良，但有以下三種例外情形： 

（1）患重病請病假超過規定→仍視為成績優良，可請頒。 

（2）全年度因公傷病未到校服務→仍視為成績優良，可請頒。 

（3）請事病假合計超過規定（28天）所致→應扣除該未達成績優良之年資，補足10年成績優良

年資。 

※舉例：a.某乙102年已經申請10年資深優良教師，104年請事病假合計超過規定（28天），

請問乙在何年可以申請20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ans：113年) 

四、 教師曾任特殊年資：（請依據「各級學校資深優良教師獎勵要點」及相關函釋辦理） 

得採計之年資 不得採計之年資 

1. 曾以教師身分調兼國語推行員，調兼期間之年

資。 

2. 自公立學校退休後繼續至私立學校擔任專任教

師，連續實際從事教學工作，且未曾接受本部或

直轄市、縣（市）政府各獎助年屆獎勵者，其前

後之年資。但已獲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獎

勵者，應自受獎後重新計算其獎勵年資。 

3. 專任合格教師曾任客座副教授、專任助理、專任

實習助教、專任佐助、專任助理助教、軍警學校

專任教師或教官之實際從事教學工作年資。 

4. 師範院校公費結業生因超額分發至國民中學暫占

兵缺擔任實習教師之年資。 

5. 師範院校畢業生因超額分發充任代理教師之年

資。 

6. 專任合格教師於服務期間借調或支援行政機關或

學校，從事與教育相關工作或仍返校授課實際從

事教學工作，其借調或支援期間之年資。 

7. 符合幼稚教育法第十一條規定之公私立幼稚園教

師，於納編前服務於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經核

備有案且未曾中斷之年資。 

8. 專任合格教師於任教前充任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備有案之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其轉任前後服務

年資銜接者，該幼兒園教師之年資。 

9. 教師法制定公布前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公開

甄試之學士後師資班教師，比照正式教師支薪並

占缺實習，其嗣後取得合格專任教師資格且年資

未曾中斷者，該段實習之年資。 

10. 曾任三個月以上長期代理教師，於代理當時已取

得合格教師資格，且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規定

敘薪有案，於補實後，前後任教期間連續未曾中

斷者，其代理教師之年資。 

11. 曾任代用或試用教師，嗣後擔任專任合格教師且

年資連續者，其代用或試用之年資。 

12. 專任合格教師奉准帶職帶薪進修者，其進修期間

之年資。 

13. 專任合格教師任教期間經保留底缺留職停薪奉召

1. 曾任兼任教師、約聘僱教師、

代課教師之服務年資不予採

計。 

2. 曾任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

夜間部臨時專任助教、運動教

練、職訓中心訓練師之服務年

資。 

3. 業已折抵教育實習之服務年

資。 

4. 專任合格教師辭職就讀研究

所，於畢業後仍任專任教師

者，其就讀研究所期間之年

資。 

5. 在職專任合格教師因故申請留

職停薪，復職後仍任專任教師

者，其留職停薪之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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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服兵役，退伍後仍任專任教師者，其服義務

役兵役期間之年資。 

14. 軍訓教官依法規奉准帶職帶薪錄取戰略教育、指

參教育班隊、軍官正規班至軍事院校訓練者，其

進修期間之年資。 

15. 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

人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依法規至技職校院合作

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進行專業或技術有

關之研習或研究者，其研習或研究之年資。 

附註：（以上年資必須具備） 
與現任教師年資間有連續、專任職、從事教學工作 

附註： 
係非專任職 

五、 為保障教師權益，請各校應確實轉知，依規定時間複審及報送： 

依據「各級學校資深優良教師獎勵要點」第九點第一項規定：「請獎學校就申請資深優良教師獎

勵案件，應從嚴審核；其有不實或錯誤者，除追繳獎勵金及相關獎勵外，應對有關人員按情節從

嚴議處，並列入人事業務績效考核辦理；其涉及刑責者，應另案移送司法機關處理。」請各校確

實審核，並遵守相關規定。 

六、撤銷資格：依據「各級學校資深優良教師獎勵要點」第九點第二項規定：「依本要點申請之資深

優良教師於受獎前或於受獎後三年內因受記大過以上之處分、刑事處分、懲戒處分或有教師法第

十四條至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一條規定情事之一者，請獎學校應即主動報核

定致贈獎金之機關撤銷或廢止之。」 


